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作为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

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基

础上，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场，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 净 利 润 1,080,691,887.68 元 , 其 中 母 公 司 实 现 净 利 润

1,317,578,809.32 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31,757,880.93

元，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1,185,820,928.39 元。公司拟以 2018年末总

股本 114，24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分配现金 3 元(含税),共计分派

现金红利 342,720,000 元（含税），占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的 31.71%。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交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指引》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将上述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18 年度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家具有多年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

机构，秉持客观、公正、独立的执业理念，在 2018 年度审计工作中

尽心尽职、勤勉敬业，其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

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聘请其为公司 2019 年度

审计机构，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 2018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51,635.96 万元，

2018 年预计金额为 191,637.35 万元，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金额。

根据企业日常经营实际需要，公司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

合理预计，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75,935.90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交易价格采用市场价格及和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

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规，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关于受托代销兰花集团煤炭产品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以收取手续费方式受托代销兰花集团所

属煤矿企业的煤炭产品。委托方兰花集团所属煤矿企业负责煤炭销售

的定价、数量、质量、用户等事项，并承担产品销售所发生的所有风

险，本公司作为受托方按 0.1 元/吨收取手续费。鉴于公司于 2016 年

与兰花集团下属煤矿企业签署的为期三年的《煤炭委托代理销售合同》

已届满三年，董事会拟与兰花集团所属煤矿企业进行续签，合同期限

三年，自 2019 年 1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我们认为上述事项有利于维护公司独立性，符合企业日常经营实

际需要，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决策程序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我们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我们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审阅了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按

照“强化执行、注重实效、加强监督、持续改进”的总体思路，扎实

开展了风险评估、自我评价、现场检查、宣传培训等相关工作，积极

推进内控精细化管理，推动内控管理和三标一体化管理的有机融合，

确保了内控体系日常有效运行。公司内控工作总体运行有效，不存在

重大缺陷。我们同意公司 2018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关于 2018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以及上市公司应于 2019 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等相关要求进行，我们认为上述变更符合

国家相关政策的统一要求，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关于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在 2018 年底对对分、子公司资产

和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算，部分分、子公司资产和资产组发

生了减值，共对所属化工分公司、阳化分公司、煤化工公司等 8家单

位计提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018.94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250.53 万元，暂不使用存货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2,279.87 万元，

全额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887.35 万元。我们认为

上述资产减值的计提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能够

更加客观反映公司资产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关于报废固定资产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底对固定资产进行了盘点，经核实由于技术进步、



使用时间较长等原因，部分经营性固定资产和专项费用购置固定资产

确实已无法使用或不具有修复价值，总计报废固定资产原值

222,668,884.45 元，累计折旧 165,987,793.31 元，减值准备

174,650.05 元，净值 56,506,441.09 元。我们核查了该部分固定资

产的实际情况，同意对其进行报废处理。 

九、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根据所属子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需要，对其融资提供担

保，本年度在上年度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

司预计 2018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358,500 万元，我们同意

向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